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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流臺北市管理經驗為例)

臺 北 市 建 築 管 理 工 程 處
主 講 人 ： 李 豪 偉 科 長

建 築 物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及 公 共 安 全 管 理 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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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相
關法令依據

貳、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
申報機制

參、消費場所公共安全管理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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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相關法令依據

◆建築法第77條、第77條之1、第91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原則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
件委託查核作業準則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案
件簽證不實認定與懲處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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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相關法令依據

◆行政院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營建管理部分

⊙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及取締執行要點

⊙加強大型百貨、商場、量

飯店及巨蛋等場所公共安

全檢查及維護措施

⊙內政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相關業務考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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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相關法令依據

◆本府為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相關法令

⊙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

⊙臺北巿公共營業場所鍋爐設
置暫行管理辦法

⊙臺北市優良公寓大廈公共安
全管理標章申請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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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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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場所自主委託

檢查申報

二、申報案件品質複查

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業務查察

四、重點場所動態安檢

五、本府公共安全聯檢

小組抽查

貳、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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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自主檢查申報
8000件/年

申報簽證

品質複查

2000件/年

重點場所

動態安檢

公安聯檢

小組抽檢

配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業務查察

【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層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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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一、消費場所公共安全自主檢查申報

⊙本市率全國之先，自今年
度元月份起將申報案件委
託民間專業技術團體查核
（目前已公告指定三家查
核機構），查核費用由申
報場所負擔。

⊙消費場所經檢查申報合格
者，發給自主檢查合格識
別標章。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

自主檢查申報合格標章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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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二、檢查簽證申報案件品質複查

⊙自民國94年起，本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
件循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委外複查，並採最有
利標方式評選履約能力最佳廠商。至複查對象由
政風單位抽選之。

⊙經複查不合格案件，本局召開公共安全專案小組
會議審查，經審認涉及簽證內容不實者，依違失
情節輕重，處專業檢查人記缺點或罰鍰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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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三、配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查察

⊙教育局－補習班、幼兒園。

⊙觀傳局－旅館、電影院。

⊙社會局－老人福利機構、安親班。

⊙衛生局－醫院、產後護理之家。

⊙民政局－殯葬服務業、宗教場所。

⊙體育處－游泳池、運動場館。

⊙商業處－八大行業、資訊休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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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四、重點場所動態安檢

第1季 歲末年終安檢－大型百貨商場量販店、
婚宴餐廳。

第2季 觀光飯店、各級旅館、醫院、補習班
動態安檢。

第3季 暑期青少年易駐足之娛樂場所(電影
院、KTV、電玩、網咖、撞球場)聯合
動態安檢。

第4季 大型百貨、商場週年慶動態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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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公共安全聯檢小組抽查

⊙自100年5月份起，由本府政風處、研考會、

消防局、都發局、商業處、警察局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等單位共同組成抽查小組，採無

預警方式突襲檢查。

⊙聯檢小組每週一、三、五下午及晚間出勤，

檢查場所由政風處擇選之，經抽查不合格者

除依法處置外，並張貼不合格標示暨上網公

告。

貳、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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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市消費場所公共安全管理執行成果

◆內政部辦理 100-106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業務督導評比，本府考核持續榮獲「都會

型」特優第一名。並奉內政部委辦觀摩活動，

訂於假臺中市政府舉行，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指派辦理建築物使用管理相關業務主管

及承辦人員參加，內政部並同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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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制度

專業機構

檢查人員

避難設施

設備安全

申報期間



18

◆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與「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申報」有何不同？

建築物公安檢查申報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法令依據
建築法第77條、第91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辦法

消防法第9條、第38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作業基準

主管機關 建築主管機關 消防主管機關

申報義務人 建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管理權人

檢查人資格 領有專業檢查人認可證者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檢查項目
防火避難設施類11項、
設備安全類6項，合計17項

計有滅火器、 消防栓、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等共21項

申報頻率
依用途類組分別每一、二
或四年申報一次

甲類場所每半年檢修一次
，甲類以外每一年申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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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建築法第77條第３

項規定，凡供公眾使用

之建築物，其建築物所

有權人、使用人應就建

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定

期委託內政部認可的專

業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

辦理檢查簽證，並將檢

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申報。

◆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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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八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對於本法第七十七

條規定之查核及複

查事項，得委託相

關機關、專業機構

或團體辦理。

內政部99.5.24台內營字第0990803552號令修正

現場複查書面查核

借重民間專業團體人力協助
建築管理事務，以彌補建管
人力不足，並提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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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建築法第五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及其
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範圍如下；同一建築物供二種以上不同之用途使用時，應依各
該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按本範圍認定之：

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
二、舞廳（場）、歌廳、夜總會、俱樂部、加以區隔或包廂式觀光（視聽）理髮（理容）場所。
三、酒家、酒吧、酒店、酒館。
四、保齡球館、遊藝場、室內兒童樂園、室內溜冰場、室內遊泳場、室內撞球場、體育館、說

書場、育樂中心、視聽伴唱遊藝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健身中心、技撃館、總樓地
板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資訊休閒服務場所。

五、旅館類、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寄宿舍。
六、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

內之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及教育解說中心。
七、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咖啡廳、茶室、食堂。
八、公共浴室、三溫暖場所。
九、博物館、美術館、資料館、圖書館、陳列館、水族館、集會堂（場）。
十、寺廟、教堂（會）、宗祠（祠堂）。

內政部64.8.20台內營字第642915號函訂定

內政部99.3.3台內營字第0990801045號令修正發布，自中華民國99年4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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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

十一、電影（電視）攝影廠（棚）。
十二、醫院、療養院、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老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護機構、安養機構

（設於地面一層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面積超過三百平方公
尺或設於六層以上之樓層者）、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護理機構、住宿型精神復健機構。

十三、銀行、合作社、郵局、電信局營業所、電力公司營業所、自來水營業所、瓦斯公司營業
所、證券交易場所。

十四、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一般行政機關及公私團體辦公廳、農漁會營業所。
十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倉庫、汽車庫、修車場。
十六、托兒所、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專院校、補習學校、供學童使用之補習班、課後托育

中心、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及訓練班。
十七、都市計畫內使用電力（包括電熱）在三十七點五千瓦以上或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

計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及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內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
以上之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都市計畫外使用電力（包括電熱）在七十五千瓦以
上或其作業廠房之樓地板面積合計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工廠及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
內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

十八、車站、航空站、加油（氣）站。
十九、殯儀館、納骨堂（塔）。
二十、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
二十一、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屠宰場。
二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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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人

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辦法」規定，申報

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基於簡政便民考量，同

意由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擇一

申報）。但建築物為公寓大

廈者，得由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代為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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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並，發給認可證的機

構或人員；領有該認

可證的機構或人員方

可從事公共安全檢查

及簽證工作。

◇ 專業機構或檢查人員

名冊，可於內政部營

建署或台北市建築管

理處網站查詢。

◆ 「專業機構」與「專業檢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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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署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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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檢查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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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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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機構及專業檢查人之認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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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公平交易法規定，因係

屬私權委託且每個個案情況不

一，所以收費標準應依建築物

規模、使用用途、專業機構或

人員之信譽、專業能力、服務

品質及市場機制來決定。申報

人可透過詢價、比價方式，選

擇自認合適、滿意的專業機構

或人員委託辦理。

◆ 委託檢查簽證之收費標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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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委託契約書範本

◇ 借牌或轉包

◇ 申報書完成即收取尾款

◇ 重新申報須全額收費

◇ 任意找理由追加委託費用

◇ 恣意提列檢查缺失，謀合協力廠商

◇ 建管處複查時不配合到場說明

◇ 專業檢查人未親自到場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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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建築法第91條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

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使

用。必要時，並得停止供水、供電或封閉、強

制拆除。

◆ 未依規定辦理檢查申報會受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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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

法」規定，建築物依

危險指標與使用強度

區分為８類（Ａ至Ｈ

類）23組，各類組別

之申報頻率及申報期

間皆不相同。

◆ 申報期間與申報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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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公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頻率一覽表

類別 類別定義
組

別
組別定義

Ａ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供集會、

觀賞、社

交、等候

運輸工具，

且無法防

火區劃之

場所。

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
且具觀眾席及舞臺之場
所。

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

場所

Ｂ

類

商

業

類

供商業交

易、陳列

展售、娛

樂、餐飲、

消費之場

所。

１
供娛樂消費，處封閉或

半封閉場所。

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

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

頻率高之場所。

３
供不特定人士餐飲、且

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４
供不特定人休息住宿之

場所。

類
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Ｄ
類

休
閒
文
教
類

供運動、
休閒、
參觀、
閱覽、
教學之
場所。

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
動休閒之場所。

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
且無舞臺設備之場所。

３
供小學學童使用之教
學場所。

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
使用之教學場所。

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
類補習教育及課業輔
導之教學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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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公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頻率一覽表

類
別

類別定義
組
別

組別定義

Ｆ
類

衛生、
福利、
更生
類

供身體
行動能
力受到
健康、
年紀或
其他因
素影響，
需特別
照護者
之使用
場所。

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２

供殘障者教養、醫療、
復健、重建、訓練
（庇護）、輔導、服
務之場所。

３
供供學齡前兒童照護
之場所。

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
護場所。

類
別

類別定義
組
別

組別定義

Ｇ
類

辦
公
服
務
類

供商談、
接洽、處
理一般事
務或一般
門診、零
售、日常
服務之場
所。

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
一般事務，且使用人
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
一般事務之場所。

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
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
類

住
宿
類

供特定人
住宿之場
所。

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
場所。

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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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
別

規模 檢查及申報期間

施行日期樓層、建
築物高度

樓地板面積 頻率 期間

A類
公共
集會
類

A-1 
每一年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八十六年十一
月一日起

A-2 

一千平方公
尺以上

每一年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八十六年十一
月一日起

未達一千平
方公尺

每二年一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第一季）

八十六年十一
月一日起

B類
商業
類

B-1 
每一年一次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八十六年一月
一日起

B-2 
五百平方公
尺以上

每一年一次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八十六年一月
一日起

B-3 
三百平方公
尺以上

每一年一次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八十六年一月
一日起

B-4 
每一年一次 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季）
八十六年一月
一日起

◆常見公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頻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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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
別

規模 檢查及申報期間

施行日期樓層、建
築物高度

樓地板面積 頻率 期間

G類
辦公、
服務
類

G-1 

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

每二年一
次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四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未達五百平方
公尺

每四年一
次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四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G-2 

二千平方公尺
以上

每二年一
次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四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未達二千
平方公尺

每四年一
次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四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G-3 

二千平方公尺
以上

每二年一
次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四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未達二千
平方公尺

每四年一
次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第四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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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
別

規模 檢查及申報期間

施行日期樓層、建
築物高度

樓地板面
積

頻率 期間

H類
住宿
類

H-1 

三百平方
公尺以上

每二年一
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止（第一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未達三百
平方公尺

每四年一
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止（第一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H-2 

十六層以
上或建築
物高度在
五十公尺
以上

每二年一
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止（第一季）

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起

八層以上
未達十六
層且建築
物高度未
達五十公
尺

每三年一
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止（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
三規定辦理

六層以上
未達八層

每四年一
次

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
一日止（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
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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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查結果如有不符規定情

事者，得提列「改善計畫

書」，併附於申報書送台

北市建築管理處備查。建

管處再視改善規模與工程

難易度，核予適當的改善

期限。

2.改善期限以不逾三個月為

原則。

◆ 委託檢查若有不合格情形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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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場所專業檢查人應於出入口明顯處張貼
「不合格告示」並拍照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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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本市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管理措施

⊙小型補教與社托機構立案

前應完成申報程序

⊙倂案查核消費場所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保險

⊙95年7月1日以後新建之建

築物辦理申報應檢附室內

裝修合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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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申報書

２.檢(複)查報告書、檢查紀錄簡圖

３.使用執照或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４.現況照片

５.專業機構、專業檢查人認可證

６.建物權利證明文件

７.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

８.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９.鍋爐空間通風設備檢查紀錄表

◆ 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申報需檢附哪些文件



43

臺北市消費場所
強制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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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99.09.27府法三字第09932991900號 令
第2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消費場所如下：

類序 定義 使用項目例舉 執行機關

一

供集會
表演社
交，且
具觀眾
席及舞
台之場
所

戲（劇）院 建築管理處

電影院 觀光傳播局

演藝場 建築管理處

歌廳 商業處

觀眾席面積在二
百平方公尺以上
之下列場所

體育館（場） 體育處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藝文空間 文化局

集會堂（場） 建築管理處

二

供娛
樂消
費之
場所

視聽歌唱場所、觀光（視聽）理髮（理容）按摩場所、三溫暖
場所、溫泉浴、公共浴室（即經濟部訂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
碼表之一般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家、酒店（備有服務生
陪侍，依經濟部訂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歸屬酒吧業）、
特種咖啡茶室、電子遊戲場

商業處

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所 觀光傳播局

◆ 臺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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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樓地板面積五百平
方公尺以上，供商品
批發、展售或商業交
易，且使用人替換頻
率高之場所。

百貨公司
商業處

商場（如量販店、店舖、批發、零售場所）

市場

超級市場

市場處

零售市場

有固定建物之攤販集中場

農產品批發市場

展覽場（館）、展售場所 建築管理處

四
供不特定人餐飲之場
所。

酒吧（無服務生陪侍，依經濟部訂頒公司行號營
業項目代碼表歸屬飲酒店業）

商業處

總樓
地板
面積
三百
平方
公尺
以上

美食街

餐廳

飲食店

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陪侍）

飲茶（茶藝館）（無服務生陪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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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供不特定人休閒住
宿之場所。

觀光旅館

觀光傳播局旅館業

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招待所 建築管理處

六
低密度使用人口運
動休閒之場所。

室內溜冰場

體育處室內游泳池

室內球類運動場

室內兒童樂園（遊樂場） 教育局

健身服務場所
體育處

室內體育場所

其他兒童及少年服務機構
社會局

其他老人福利機構

室內釣蝦（魚）場

商業處

健身休閒中心

美容瘦身中心

資訊休閒場所

Ｋ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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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
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短期補習班 教育局

課後托育中心 社會局

八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設有總病床數十床以
上或樓地板面積在一
千平方公尺以上

醫療機構

衛生局護理機構

產後護理機構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
社會局

九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
健、重建、訓練、輔導、服務
之場所。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身心障礙者庇
護工場

勞工局

十
兒童及少年照護、輔導、服務
之場所

幼稚園 教育局

托兒所

社會局

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托嬰中心

早期療育機構

心理輔導與家庭諮詢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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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
場所。

寄宿舍 建築管
理處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招待所

屬於老人福利
機構之下列場
所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

社會局

老人安養機構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失智照顧型）

婦女安置機構

十
二

供製造、分裝、販賣、
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
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
所。

化工原料行

消防局

礦油行

瓦斯行

爆竹煙火販賣場

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

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機構（場）

加油（氣）站 產業發
展局天然氣加壓站

十
三

其他 室內（含建物附設一樓地面）營業性停車場。
停車管理
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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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 應投保之消費場所

類序 使用項目例舉

一
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
上之下列場所：體育館（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藝文空間、集
會堂（場）。

二

視聽歌唱場所、觀光（視聽）理髮（理容）按摩場所、三溫暖場所、
溫泉浴室、公共浴室（即經濟部訂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之一般
浴室業）、舞廳、舞場、酒家、酒店（備有服務生陪侍，依經濟部訂
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歸屬酒吧業）、特種咖啡茶室、電子遊戲
場、錄影帶（節目帶）播映場所。

三
百貨公司、商場（量販店、店舖、批發、零售場所）、市場（超級市
場、零售市場、有固定建物之攤販集中場、農產品批發市場）。展
（售）覽場（館）

四

酒吧（無服務生陪侍，依經濟部訂頒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歸屬飲
酒店業）及總樓地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美食街、餐廳、飲食店、
一般咖啡館（廳、店）（無服務生陪侍）、飲茶（茶藝館）（無服務
生陪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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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觀光旅館、旅館業、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招待所

六

室內溜冰場、室內游泳池、室內球類運動場、室內兒童樂園（遊樂
場）、健身服務場所、室內體育場所、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其
他老人福利機構、室內釣蝦（魚）場、健身休閒中心、美容瘦身中心、
資訊休閒場所、Ｋ書中心。

七 補習（訓練）、才藝班、課後托育中心。

八
設有總病床數十床以上或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醫療機構、
護理機構。產後護理機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

九
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
構。

十
托兒所、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心理
輔導與家庭諮詢機構。

十一

寄宿舍、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招待所。屬於老人福利機構
之下列場所：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老人安養機構、老人長
期照顧機構（失智照護型）。婦女安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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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化工原料行、礦油行、瓦斯行、爆竹煙火販賣場、液化石油氣分
裝場、液化石油氣容器儲存室、液化石油氣鋼瓶檢驗機構（場）
、加油（氣）站、天然氣加壓站。

十三 室內（含建物附設一樓地面）營業性停車場。

前項未例舉之使用項目，是否屬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消費場所有疑義
時，由主管機關依場所類別定義認定之。

第4條 投保規定-1

要保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要保人除歇業

情形外不得中途解除或終止保險契約

第5條 投保規定-2

本辦法規定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

其營業行為涉及電梯使用者，應一併投保電梯意外

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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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最低保險金額：
■ 每1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300萬元。

■ 每1意外事故傷亡：新臺幣1500萬元。
但下列消費場所為新臺幣3000萬元：
類序1(電影院）
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
類序2（娛樂消費）
類序3（商品批發、展售、交易...）
客房數超過100間之類序5（旅館...）

■ 每1意外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200萬元。
屬室內（含建物附設1樓地面）營業性停車場為
新臺幣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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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條 最低保險金額：
■ 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每年新臺幣3400萬元

屬室內（含建物附設1樓地面）營業性停車
場者，為新臺幣3800萬元。

但下列消費場所為新臺幣6400萬元：
類序1(電影院）
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之
類序2（娛樂消費）
類序3（商品批發、展售、交易...）
客房數超過100間之類序5（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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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項目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類

1 防火區劃

設
備
安
全
類

1 昇降設備
2 非防火區劃分間牆

3 內部裝修材料
2 避雷設備

4 避難層出入口

5 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
3 緊急供電系統

6 走廊(室內通路)

7 直通樓梯
4 特殊供電

8 安全梯

9 屋頂避難平台
5 空調風管

10 緊急進口
6 燃氣設備

◆ 內政部 99.05.24台內營字第0990803552號 令
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自99.07.0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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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消費場所公共安全診斷

逃生路線圖

安全梯通暢

走廊無阻塞

不燃材裝修

出口標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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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內人員逃生避難路徑圖

起火
居室

走廊
通道

樓
梯

陽 台

避難器具

避難
層

避難
平台

避難
空地

自行逃生

消防隊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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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通樓梯
◇任一層超過 240㎡者，應設置二座直通樓梯。

◇超過八層者，應設置二座直通樓梯。

樓梯座數

樓梯寬度

步行距離

重覆步距

通暢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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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樓梯 &  安全梯

居室

防火門

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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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避難層出入口（防火門）

常時開放式防火門 常時關閉式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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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時開放式防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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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時開放式防火門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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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

1.走廊寬度應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2.逃生避難通道不可

堆積雜物，以免妨

礙人員避難及消防

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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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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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區劃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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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區劃

◇ 貫穿部區劃

管線貫穿防火區劃構件部

分應具有防火時效，貫穿

防火區劃牆壁或樓地板之

風管，應在貫穿部任一側

之風管內裝設防火閘門或

閘板，其與貫穿部位合成

之構造，具有１小時以上

之防火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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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間出入口之遮煙性能改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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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
設備及新材料審核認可通知書
內政部98.8.17內授營建管字第0980808301號

用途及性能：

1.適用於建築物升降機道出入
口外設之氣密遮煙幕

2.依本部96.03.01修正發布但
尚未施行之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 第79條之2、
第203條 規定，認定具有建
築物昇降機道出入口裝設防
火設備之遮煙性能。但本系
統不具備防火時效，且不具
備任何阻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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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煙區劃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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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防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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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空間用途區劃

▲舞台及觀眾席應自成一個防火區
劃

▲餐飲業之廚房應區劃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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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排煙設備

▼排煙閘門

▲防煙垂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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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煙垂壁

排煙閘門◆ 捷運車站的排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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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煙垂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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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材料

◆ 防火材料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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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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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防火材料
火災成長曲線

閃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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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材料之限制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相關條文

檢討。

◎耐燃一級

◎耐燃二級

◎耐燃三級

◆ 防火材料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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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材料耐燃等級判定基準

耐燃一級 耐燃二級 耐燃三級

加熱時間 10分鐘 10分鐘 6分鐘

爐內溫度 750 ±10℃ 750 ±10℃ 750 ±10℃

發 煙
量

30以下 60以下 120以下

餘焰時間 試體之火焰在加熱結束後30秒內熄滅

龜裂寬度 試體背面之裂隙寬度未超過板厚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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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產生防火上認為有害之變形、破壞、脫落等變化

（2）未產生通達試驗體非加熱面之火焰及隙裂、孔穴

（3）加熱試體任一邊垂直於門面方向之變形量，未超過門扇

厚度二分之一。

（4）加熱試體之非加熱面未產生燃燒火焰。

（5）加熱試體之非加熱面溫度未超過攝氏260度。

★防火門之性能基準與判定

◇防火門符合下列（1）至（5）項條件，並經噴水或
衝擊試驗任一項合格者，即視為Ａ種防火門（具有
阻熱性）；（1）至（4）項合格者，即視為Ｂ種防
火門（不具阻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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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門之性能基準與判定

◇建築用防火門之性能判讀

◎ 30A  ◎ 30B  

◎ 60A  ◎ 60B

◎120A  ◎1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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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進口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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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進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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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牆「緊急進口」是否遭廣告物或鐵窗封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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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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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避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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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頂避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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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層以上供Ａ-１、Ｂ-１、Ｂ-２類組使用之建築物應留
設屋頂避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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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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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依建築法第77條之４

規定，昇降設備之管

理人應委託專業廠商

保養維護，並定期向

內政部指定之檢查機

構申領換發昇降設備

使用許可證。
▲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之有

效期限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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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用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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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不可設置台階或堆置雜物妨礙逃生避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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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梯間出入口之防火門是否封閉或設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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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保全系統之
推桿連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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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梯、走廊是否堆積雜物妨礙逃生避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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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梯間不可裝修易燃材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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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力山大健身中心敦南店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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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爐空間通風設備檢查紀錄表

依據：臺北市公共營業場所設置鍋爐暫行管理辦法

強制排風

CO偵測器

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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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定期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常時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建築物室內以防火建材裝修為原則

◇公寓大廈社區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

◇每年定期換領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鍋爐房應每年定期辦理通風設備檢查

◇公寓大廈社區年度例行性預算應編列公安檢查費

用（含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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